
∗ 前者為東南大學教授，後者為自由職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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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甲午戰爭已經過去 120 多年了，關於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失敗的原因，以及對參與戰爭的若干歷史

人物的評價，卻意見紛紜，一直延續至今。 
自 1897 年清人姚錫光所著《東方兵事紀略》(簡稱《紀略》)問世後，對甲午戰爭中方戰敗原因

的一種揣測便逐漸興起。有當代學者因襲姚論，在其主要著作《試談甲午戰爭期間威海守將不和的原

委》中(簡稱《談原委》)直指：“所謂威海守將不和，主要是指陸軍主將戴宗騫和海軍提督丁汝昌意

見相左”，“而守將不和則是威海之戰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1  
威海之戰是中日甲午戰爭的關鍵戰役。這一戰役的勝負直接導致了北洋海軍的覆滅和中國在整場

戰爭中的徹底失敗。如果威海之戰的失敗確因戴宗騫與丁汝昌鬧“不和”所致，戴、丁二人無疑要承

擔甲午戰敗禍首的罪責。然而，當年清廷不但沒有治罪戴宗騫，反而對他褒恤有加。丁汝昌殉國後，

光緒皇帝在位時雖被籍沒家產不許下葬，但到宣統年間終被平反昭雪。那麼，事後的種種偏見究竟是

如何形成的？要想弄清其中原委，只有通過史料來尋找答案。 
 
 

二、威海士兵“索餉鬥爭”起因與真相辨正 
  

諸多文獻中提及，戴宗騫堅持“壓餉”引發了威海陸路士兵的“索餉鬥爭”是戴宗騫與丁汝昌不

和的起因與主要表現之一。《談原委》中即指出：“戴、丁之不和，蓋起因於丁勸戴發放壓餉”，“甲

午戰爭暴發後，綏鞏軍士兵不滿愈甚，終於展開了索餉鬥爭”，“在大敵當前國家危亡之際，戴宗騫

仍扣壓餉，問題確實是非常嚴重的。丁汝昌出於對威海陸路防務的關切，力勸戴宗騫發給壓餉，以固

軍心，並從北洋海軍中挪款為劉超佩的鞏軍墊餉兩個月。而戴宗騫不僅不聽勸告，反而對丁汝昌挪墊

鞏軍壓餉極為氣憤。後來，當山東巡撫李秉衡令登萊青道劉含芳確查戴丁不和原因時，劉含芳稟稱：

‘前因丁勸戴發壓餉，並挪款墊付劉餉，彼此均有意見，遇事多不面商。’可見，戴丁不和的根源，

乃是他們在壓餉問題上的意見分歧”。2 因此，真相的探討應當從弄清楚“壓餉”事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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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壓餉”制度是戴宗騫“規定”還是“淮軍營制”？ 
《談原委》中指出：“據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山東篇》載：‘自甲午九月，綏鞏兩軍勇丁即

索壓餉銀兩大嘩，欲潰者屢矣。壓餉者，勇丁初入營，須扣餉三月，存統領糧台，以為軍米購價低銀。

俟勇丁離營日，始補給令去。於是將領利勇丁逃亡，其壓餉三月可不給，而續補之勇，且仍扣壓餉

也。……及軍事阽危，南幫鞏軍給壓餉兩月，綏軍益噪，宗騫終不給”。3 被引用的《紀略》觀點十

分明確：綏鞏兩軍由戴宗騫自創扣壓“餉銀”即“壓餉”制度，目的是為了克扣士兵每月的當兵酬勞

以中飽私囊，因此引發了士兵的“大嘩”使矛盾激化。  
事實上，所謂“壓餉”並非戴宗騫獨創而是出於“淮軍營制”。“淮軍營制，出自湘軍，‘營制

餉糈皆同’，每營五百人，士兵由營房招募，每營士兵只服從營官一人，整個淮軍只服從李鴻

章一人”4，“淮軍開始成軍初期餉糧發放即實行‘九關定例’，即兵勇每四十天發一月餉，全年共

發 9 個月餉，欠餉 3 個月，俟將來補還”5。按照軍中規矩，戴宗騫作為淮軍的一位將領循規“壓餉”

無可非議，因為壓下的“餉銀”好比士兵的“存款”，雖不是士兵自己存入、卻是在其入營前知曉的

前提下，同意被扣壓的錢。士兵只有在離開營隊或被遣歸前才可“找清歷年欠餉”6，彼時，被“存

統領糧台”的“餉銀”可視為“存款”，最終仍將歸屬該士兵。顯然，士兵在營時每“四十天”可以

得到的“餉銀”，便是他們的“俸祿”(工資)了。 
這一制度儘管有弊病，但在大敵當前的決戰前夕，似乎還有着一定的積極意義：正值兵臨城下時，

理當破釜沉舟，豈有清償循制所壓的餉銀以利兵勇逃散之理？ 
 
(二) 引發矛盾衝突的究竟是“暫壓餉銀”還是“實發餉銀”？ 
如上所述，綏鞏兩軍士兵根據淮軍營制應該得到的餉銀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九關定例”規定的

每年暫扣的三個月餉銀，為了使概念明晰，不妨稱之為“暫壓餉銀”；另一部分則是每年實際到手的

九個月餉銀，不妨稱之為“實發餉銀”。後者可以理解為士兵在役期間的“俸祿”。按照常理推測，

“暫壓餉銀”制度並非從甲午戰爭前夕開始，而是已沿用多年，不該突然成為“大嘩”的導火綫；倘

若有人在“實發餉銀”上做文章，倒是完全可能激化矛盾引起衝突的。 
一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保存的文獻資料為我們的假設提供了重要依據。這是一則在甲午戰爭期間

被日軍作為情報資料發回並刊登於《新聞報》的新聞 7，譯文如下：“守備威海衛之清兵，因統帶扣

減其俸銀而蜂起，並揚言殺此統帶，其勢洶湧。決定全額發放，事態終歸平穩。”值得注意的是，該

新聞中點明，引發清兵“蜂起”的導火綫有兩個關鍵字：“扣減”、“俸銀”。 
根據上述兩個關鍵字以及其他相關資料(下文陸續展示)，不難推測出以下認識：引起士兵不滿的

是“俸銀”(即“實發餉銀”)被“扣減”。從語法關係來推敲，“扣減”這一動詞只適用於針對將要

“實發”的事物而言，與已經“在壓”的東西不存在邏輯聯繫。因此，被扣減的只能是“實發餉銀”

部分，而不是早已收取的“暫壓餉銀”。 
 
(三)“壓餉”事件的責任人是戴宗騫還是劉超佩？ 
《談原委》中強調：“丁汝昌出於對威海陸路防務的關切，力勸戴宗騫發給壓餉，以固軍心，並

從北洋海軍中挪款為劉超佩的鞏軍墊餉兩個月。”8 此段文字表明，丁汝昌只為劉超佩墊付了餉銀，

因為沒有任何資料提到有人為戴宗騫墊付餉銀，也未見有任何資料言及戴宗騫統領的北岸綏軍因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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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餉而嘩變。從丁汝昌墊付的事實來看，推測劉超佩壓下的是兩個月的“實發餉銀”，且已被認定如

《新聞報》所言是“全額發放”了。倘若要返還士兵入役時即被扣下的“暫壓餉銀”，理應墊付三個

月才夠，否則還是沒有滿足士兵的要求，何以能平息“大嘩”？從丁汝昌“力勸”戴宗騫發壓餉來

看，說明威海南、北岸炮台士兵的“實發餉銀”分別由戴宗騫和劉超佩各自發放，而戴宗騫並沒有“扣

減”士兵的“俸銀”，否則士兵揚言要殺的，就不會是劉超佩一個人了。  
由此可見，引發壓餉事件的責任人是劉超佩而不是戴宗騫，“壓餉”與“墊付”均同戴宗騫無

關。將“索餉鬥爭”視為戴宗騫與丁汝昌不和起因的觀點是不符事實、缺乏文獻證據的，也是違背常

理的。丁汝昌處理此事件的措施也已雄辯地證明了本文的上述觀點。 
 

圖 1 日本《新聞報》新聞(56)影印件(1894 年 12 月 25、26 日) 
 
 
 
 
 
 
 
 
 
 
 
 
 
 
 
 
 
 
 

三、戴宗騫與丁汝昌“龍廟嘴炮台守棄之爭”真相辨正 
 
(一) 姚錫光等人的觀點  
激戰前夕關於龍廟嘴炮台的“守”“棄”之爭，是戴宗騫與丁汝昌的主要分歧之一，也被一些人

視為丁戴不和的重要表現，且表露出明顯的褒丁貶戴傾向。      
《談原委》顯然贊同《紀略》的觀點：“隨着軍情之日益緊急，戴宗騫與丁汝昌的矛盾不但未曾

緩和，而且有所發展。旅順陷落後，戴宗騫提出‘禦敵於境外’之策．……姚錫光認為乃是一種脫身

之計”，“由於戴宗騫對丁汝昌成見很大，不願海陸同心攜手配合作戰，固執地堅持自己‘禦敵於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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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主張，又不認真佈置威海炮台的防守，因此，威海陸上防綫迅速瓦解，致使海軍失去倚恃，四

面受敵，終於全軍覆沒，造成了嚴重的後果。”9 
《談原委》接着敘述：“戴、丁關於龍廟嘴問題之爭，是緊接着上述爭論而來的”，“爭論是由

李鴻章的一封電報引發的。臘月二十八日(1895 年 1 月 23 日)李鴻章電令丁汝昌：‘日兵撲南岸，計

尚二三日，屆時查看劉鎮如能死守，如何設法幫助；若彼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橫閂，棄入海

旁。’當天下午，丁汝昌即去南岸查看，並於次日電告李鴻章‘奉勘午電，昌即同張鎮到南岸晤劉

鎮等，據云除死守外，無別策。炮台事，數日前已挑奮勇安插其中，暗備急時毀炮，現擬將各台備

用鋼底、鋼圈取存島上。’丁汝昌的安排則較為周到……李鴻章也表示同意。 
但是，戴宗騫的一封電報，卻又使李鴻章完全改變了態度。戴電謂：‘頃據南雷營管帶李榮光

稟稱，龍廟嘴台，丁、張、劉議不守。威並未見敵，而怯若此！半年來，淮軍所至披靡，亦何足

怪？憲諭特言炮台能回打，龍廟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輕棄？若非事機緊迫，何至如此！’戴宗騫的

電報，歪曲丁汝昌的佈置為‘輕棄’炮台，並攻擊其怯敵。此着果然奏效，促動李鴻章肝火，竟不問

青紅皂白嚴斥丁汝昌：‘丁係帶罪圖功之員，乃膽小張惶如是，無已能極！着嚴行申飭！’”10  
根據《談原委》引用的資料和行文口氣來看，似乎丁戴不和是戴宗騫無中生有挑起的。然而，只

要仔細審讀史料，理順幾位相關者來往電報的時間順序，就會發現有關鍵之處被遺漏、混淆或誤引，

在客觀上歪曲了歷史事實。 
 
(二) 李鴻章、丁汝昌、戴宗騫等人的往來電報內容及其時間順序 
筆者仔細查閱和對照《李鴻章全集．電稿》《丁汝昌集》，以及《中日戰爭．叢刊》中的相關文獻，

特別是有關電稿，按照收發電報的前後時間，理順了光緒二十年歲末前後兩天中發生的、圍繞威海南

岸龍廟嘴炮台之爭的來龍去脈： 
1. 光緒二十年臘月二十八日午時(1895 年 1 月 23 日 11-13 點)，李鴻章電令丁汝昌到南岸炮台查

看，對劉超佩能否“死守”給出了不同指示：“日兵撲南岸，計尚二三日，屆時查看劉鎮(超佩)如能

死守，如何設法幫助；若彼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橫閂，棄入海旁。若水師致力不能支時，不如出

海拼戰，即戰不勝，或能留鐵艦等退往煙台。希與中外將弁相機酌辦為要。”11 
2. 二十九日午時(1 月 24 日 11-13 點)，丁汝昌電覆李鴻章，表示劉超佩決心“死守”炮台。還在

李鴻章指示為避免炮台失守大炮被敵所用需要採取預防措施的基礎上，確實提出了一些“較為周到”

的佈置安排：“奉勘午電，昌即同張鎮到南岸晤劉鎮(超佩)等，據云除死守外，無別策。炮台事，數

日前已挑奮勇安插其中，暗備急時毀炮，現擬將各台備用鋼底、鋼圈取存島上。至海軍如敗，萬無退

煙之理，惟有船沒人盡而已……豔午。”12  
丁汝昌的這封電報顯示了兩個時間 13：“勘午”是指臘月廿八日午時(1 月 23 日 11-13 點)，李鴻

章向丁汝昌下達視察南岸炮台的命令。“豔午”是指次日午時，丁汝昌給李鴻章覆電的時間。丁汝昌

在查看南岸炮台後電覆李鴻章，此封告知劉超佩決定死守炮台的覆電於當天兩個時辰後的申時(1 月

24 日 15-17 點)發到李鴻章官邸。 
3. 二十九日申時(1 月 24 日 15-17 時)，李鴻章在收到上述丁電的同一時辰致電戴宗騫和劉超佩，

轉發了丁汝昌的另一封來電：“丁提督電：‘南岸龍廟嘴炮台，劉鎮照前稟不守，炮閂鋼底閂圈已起

去。其水雷營電綫，昌擬移在‘康濟’船，拋日島後，戴道不允，乞速電飭’云。龍廟嘴炮台，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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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守？敵兵在何處？水雷營電綫，原防敵船由口內登岸，今敵船未能進口，移去免為敵用。亦是穩

着。即與丁妥商辦理。鴻。”14 
由此可見，丁汝昌視察南岸炮台後給李鴻章發過兩封電報，一封告知劉超佩決心死守龍廟嘴炮

台，另一封則告知劉超佩“照前稟不守”。從“照前”兩字來看，劉不想守該炮台在廿九日之前就決

定了，此決定連李鴻章也不知才問戴宗騫：“劉何以不守？”並希望能與丁妥商辦理，這才有了戴宗

騫於當日晚些時回覆李鴻章的電報。戴宗騫的這封回電，卻被《談原委》斥責為“使李鴻章完全改變

了態度”“歪曲丁汝昌的佈置為‘輕棄’炮台，並攻擊其怯敵。” 
4. 同日亥時(21-23 點)，李鴻章致電丁汝昌、劉超佩，轉發戴宗騫力主守台的回電，態度鮮明地

斥責丁汝昌並責令劉超佩務必守台：“戴宗騫電：‘頃據南雷營管帶李榮光稟稱，龍廟嘴台，丁(汝
昌)、張(文宣)、劉(超佩)議不守。威並未見敵，而怯若此！半年來，淮軍所至披靡，亦何足怪？憲諭

特言炮台能回打，龍廟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輕棄？若非事機緊迫，何至如此！現據陳萬清探回，孫萬

林、劉樹德等已獲勝仗，殺敵百餘，生擒三名，倭已敗回，李楹三營亦即趕上。我初戰即利，士氣倍

增。探回報倭眾不過三五千’云。丁係帶罪圖功之員，乃膽小張惶如是，無已能極！着嚴行申飭！仍

令劉鎮尅日回守龍廟嘴，如不戰，輕棄台，即軍法從事！已嚴電戴道飭遵。鴻。”15 
上述幾封來往電報的時間和內容，清晰地展現了“龍廟嘴炮台棄守之爭”的前因後果，為釐清

“丁戴不和”的實質提供了重要依據。從戴宗騫電報中文字“頓據李榮光稟稱”來看，說明是最後知

道此事的。丁汝昌劉超佩合議棄守龍廟嘴炮台在先，李鴻章詢問戴宗騫在次，戴宗騫得知反對在後，

再而引發了李鴻章嚴斥丁和劉。李鴻章轉發戴宗騫的丁汝昌的另一封來電，不知何故並未被《談原委》

引用，之後不乏有寫史者沿用《談原委》的論點，戴宗騫成了別有用心無端挑起事端者，導致李鴻章

“不問青紅皂白嚴斥丁汝昌。”  
 
(三)“龍廟嘴炮台守棄之爭”的調查結果 
就龍廟嘴炮台的守棄之爭，說明在丁汝昌與戴宗騫之間確實存在過分歧和矛盾。山東巡撫李秉衡

令劉含芳調查此事，李鴻章於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95 年 1 月 26 日)致電丁汝昌、戴宗騫，通

報了劉含芳的調查結果：“劉道(含芳)三十電：‘今早撫帥聞威防張、劉撤龍廟嘴炮台之守，令芳確

查。此電牛道未覆，想避嫌。’午正，接戴電：‘昨丁、張議定，不商於弟，硬做，已稟相(李鴻章)
申斥；責成劉超佩，不戰棄台即行軍法，相照行。禹(指丁汝昌)如此膽識，焉得不彈？通津電時，乞

並論及，以堅相意’等語。芳即電丁、張問故，頃張電稱：‘丁言台後山長，又無搶護，四十人守台，

萬難，與文宣無干。’芳思不商而撤，乃丁之過。同在患難，豈可各存意見！務祈憲電飭棄嫌同心保

全危局，以待援兵，大局之幸。”16  
劉含芳給李鴻章的電報，反映了丁汝昌和戴宗騫的分歧在於龍廟嘴炮台該棄還是該守，這本是將

領之間正常的戰術之爭。但丁汝昌採取不與戴宗騫商量，卻與戴宗騫的下屬、協助駐守威海“副佐帶

兵”的劉超佩 17擅自決定撤去龍廟嘴炮台，對於這不正常的做法(劉電中所指“不商而撤”)，劉含芳

給出了自己的看法：過在丁汝昌(“乃丁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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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戴丁不和導致“威海之戰失敗的結局”辨正 
 
眾所周知，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是由諸多內因和外因所決定的。或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有研究者引伸出戴丁不和，特別是戴宗騫在其中的表現導致威海戰敗的觀點，不禁令人驚愕。

《談原委》在結尾中寫道：“戴丁不和鬧了三四個月，其後果是極為嚴重的。戴宗騫只顧鬧矛盾，把

守台重責完全置諸腦後了。他又借丁汝昌提議拆卸龍廟嘴炮台事，大肆攻擊丁汝昌，向李鴻章告狀……

丁汝昌儘管以大局為重，盡心籌劃也無濟於事。這樣，威海之戰失敗的結局也就不難預期了。”18 

威海戰敗應由戴宗騫來負主要責任嗎？還是讓歷史文獻來還原事情的本來面目。 
 
(一) 龍廟嘴等炮台的先天性缺陷是清軍的致命軟肋 
包括龍廟嘴炮台在內的一系列海岸炮台在設計上確實存在一定的缺陷。 
炮台設計者德國軍官漢納根曾表示：“時則李中堂將精煉北洋海軍，囑餘鑄造炮台，開闢船塢，

即派餘至旅順口，繼又至威海衛、大連灣等處。諸凡興作之工程，皆餘構運之心計也。唯炮台形勢，

只能顧及海中，不能兼顧後路。當時曾具稟聲明，並條陳慎防敵軍由陸後犯事宜。”19 漢納根在受

命設計炮台時，就向李鴻章稟告各地炮台的缺陷，並逐條建議要慎防敵兵由陸路後面進犯。既然威海

炮台和旅順、大連灣的炮台一樣，都存在着“只能顧及海中，不能兼顧後路”的缺陷，所以不能認為

只是龍廟嘴一個炮台的問題。 
炮台既已建成，面對戰事，朝廷多次下旨：“威海南岸炮台，正當榮成來路，最為吃重，在防兵

勇，必須齊心戮力，共效死守，不得稍涉疏虞”，“如有臨敵潰退者，即以軍法從事”。20  
 
(二) 丁戴分歧在於“棄台守營”抑或“守台守營”的戰術之爭 
回顧丁汝昌和戴宗騫二人在威海戰役中的表現，均能以國家命運和軍人職責為重，直至慷慨赴

死，以身殉國，與臨陣脫逃的劉超佩等形成鮮明的對比。兩人從各自的軍事素養、實戰經驗和不同視

角出發，提出炮台或棄或守的不同建議，應當說是正常的，也是各有利弊，難分是非。對龍廟嘴等炮

台是“守”還是“棄”的分歧，原本不是“戰”與“降”的戰略之爭，而是“守台守營”還是“棄台

守營”的戰術之爭，且都以“守”為核心，原無本質分歧。有研究者對此給予恰當的評價：“戴宗騫

之堅守在於守土之責；丁汝昌之棄守在於戰備權宜，當不應以後來炮台陷落之結果而反推守、棄之是

非。”21 對龍廟嘴炮台是棄還是守，朝廷曾特別降旨嚴申：“茲聞該處有創為棄台守營之說者，是

直開門揖盜，更以利器齎寇，俾彼得轉而攻我”；“如棄台不守，即將該統領就地正法，決不寬貸。

懍之！慎之！” 22 在這種情勢下，戴宗騫堅持守台方針，可謂合乎情理。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底，日軍從龍須島上岸。為防倭寇任意侵入，朝廷下旨要求威海各將領“相機

合力”，“迅速籌辦，毋得束手坐待，致為所困。”23 戴宗騫在獲准遠處迎剿倭寇前，曾請求丁汝

昌相機兼顧北岸炮台，丁汝昌對李鴻章說：“昌自顧不暇，何來兼顧北岸？”，李鴻章說：“與炮台

夾擊，即是兼顧北岸，何謂自顧不暇?”24 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丁汝昌堅持棄台方針，雖在情理之

中；但萬不能以丁未必正確的意見與做法作為與其意見不同的戴宗騫的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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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歷史應有公論 
隨着戰事的迅猛發展，炮台棄守之爭已經失去意義，威海衛南岸和北岸的清軍陣地相繼失守，最

後導致北洋艦隊在劉公島覆滅，整場戰爭以中方徹底失敗而告終。龍廟嘴炮台棄守之爭的當事人也相

繼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1895 年 2 月 2 日)，戴宗騫於北岸炮台力竭失守

後在劉公島從容殉國。十天後的正月十八日(2 月 12 日)，丁汝昌也在彈盡援絕時拒降日方而自殺殉節。 
然而，對於兩位當事人的評價卻一直糾結多年。丁汝昌首先受到詆毀和屈辱。因“丁汝昌死後，

手下軍官牛昶昞盜用他的名義，與日方簽訂了《威海降約》”，“光緒帝下旨‘籍沒家產’，不許下

葬。丁汝昌的子孫輩被迫流落異鄉。直至宣統二年(1910 年)，經薩鎮冰等人力爭，清廷為丁汝昌平反

昭雪。”25 戴宗騫當時比丁汝昌幸運。在他逝世半月後，李鴻章即上《奏請優恤力竭自盡之戴宗騫

片》為其請恤。李秉衡也上折褒獎戴宗騫，稱其“素敦氣節”，“有以死勤事之志”，“忠義之忱，

皎然共見”。26 可是，以姚錫光的《紀略》為始作俑者，對戴宗騫的負面評價也曾一時氾濫，延續

至今。 
儘管戴丁之間的“不和”被一些後人渲染得激烈而險惡，但是兩人之間基於愛國主義的友情卻難

能可貴。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廿五日，當丁汝昌(因黃海海戰)遭到革職查辦時，次日，戴宗騫就毅然帶

領張文宣、劉超佩上奏：“騫等惟有籲懇憲恩，設法挽回天意，暫留丁提督在威協籌要防，大局幸

甚……”27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當北岸炮台最終失守時，是丁汝昌將戴宗騫接到劉公島。儘

管戴宗騫最終仍自盡殉國，但也足見丁汝昌對他情誼深重。事實上，惺惺相惜才是丁、戴關係的主流，

豈能容忍他人或後人信口雌黃。 
 

 
五、結語 

 
本文引用的歷史文獻印證了以下事實：起源於劉超佩扣減士兵俸銀而引發的索餉鬥爭，因丁汝昌

挪款代為墊付而平息。但這一風波與戴宗騫並無關聯。 
丁汝昌和戴宗騫之間確實發生過是否該墊付餉銀的分歧，或許正是被他人視為兩者“鬧不和”的

源頭。但兩人的主要分歧在於“龍廟嘴炮台的棄守之爭”，這一爭論的實質是以“堅守”為核心的戰

術之爭，不應被放大為“造成嚴重後果”的戰敗主因。 
戴宗騫和丁汝昌儘管持有不同觀點且產生過分歧與矛盾，但兩人之間的關係，亦以同仇敵愾為主

流，與公與私，皆可謳歌。兩人都忠於職守而恪盡己力，都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精忠報國的誓言。從

這個意義上說，兩人都是甲午戰爭時期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 
面對着大義凜然慷慨赴死的民族英雄們，一切貪生怕死而臨陣脫逃者、一切見利忘義而投降變節

者，一切袖手旁觀卻信口雌黃者、乃至一切道聽途說便人云亦云者，都將自慚形穢而無地自容。當事

件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終於澄清的時候，人們對於相關歷史人物的評價也當“蓋棺論定”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28074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8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3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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